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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倪官明等人涉黑案为例，台州市椒江

区检察院在办案中认真审查，不仅立案监督6

人，还向涉案相关的台州发电厂、海正药业、

市场监管局等企业、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并移

送侦查人员渎职线索。在金苏必等人涉黑案

中，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乐清市检察院认

为一审判决对一些情节存在认定事实、法律

适用错误，导致其中4名被告人量刑畸轻，依

法抗诉。后抗诉意见全部被采纳，案件改判。

非法高利放贷居“首位”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1年来，我省

涉黑涉恶犯罪有哪些特点？根据检察环节

办理的案件情况，省检察院从重点情形、作

案人员、作案手段3个方面作了梳理。

从重点情形看，全省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的黑恶犯罪案件中，非法高利放贷、操纵

经营黄赌毒、强揽工程、欺行霸市居前四

位，分别达到611件 1748人、209件 638

人、116件389人、142件495人。

从作案人员看，全省各地批准逮捕的

黑恶犯罪人员中，受过刑事处罚的1131

人，占批捕人数的17.2%；未成年人有74

人。江山市“同心帮”犯罪集团利用未成年

人处罚轻或者不处罚的情况，专门招收当

地在校生加入帮会。

从作案手段看，黑恶势力以合法经济

形式为表象实施“套路贷”问题突出。全省

检察机关今年1至8月即受理涉“套路贷”

案件214件1173人。同时，黑恶势力通过

“软暴力”形式侵犯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

权及形成黑恶势力控制力的情况日益突

出，泼油漆、送花圈、聚众摆势、跟踪骚扰、

向亲友群发短信等手段层出不穷，以此试

图逃避刑事规制。

异地管辖，打掉“保护伞”

黑恶势力之所以敢为非作恶、称霸一

方，往往是因为其通过贿赂等手段拉拢、寻

找到了“保护伞”。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只有同时打掉“保护伞”，才能维持社会

的公平正义、天朗气清。

黄生林介绍，我省检察机关把有没

有挖出黑恶势力幕后“保护伞”作为衡量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的一个重要

标准。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黑

恶势力“保护伞”110人，起诉124人；发现

并移送涉黑涉恶关系网、“保护伞”案件线

索69件。

以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龙山村支部委

员会原书记陈新昌等人涉黑案为例，越城

区检察院在起诉指控的寻衅滋事等8项罪

名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的同时，将此案涉及

的当地有关部门存在纵容、掩护等行为的

线索，移送至纪检监察机关。

为优化黑恶案件办理中的检力配置并

防范地方干扰，今年9月，省检察院牵头，

省公检法三家联合制定《关于对重大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实行异地管辖的规定》，规定

对所有涉黑案件以及带有“保护伞”或影响

重大的涉恶案件，指定由犯罪地或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区侦

查、起诉和审判。

为做好深挖“保护伞”这一重点工作，

全省检察机关将通过下访、现场办公、开展

专项举报宣传活动等形式广泛征集举报线

索，并组织在办案件线索大排查，进一步加

强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工作；对发现的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保护伞”行

为，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履

行立案侦查职责。

（上接1版）

张某，80后，河南人，就职于河南洛阳

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

司）。这家公司一直无法突破一项技术环

节，不能生产某种化纤辅料。据张某说，今

年3月，公司负责技术的李某某让他到桐

昆公司“打探”一下相关生产技术。

新材料公司财务简某某替张某买好了

火车票。张某坐火车来到桐乡，一连十多

天，他围绕着桐昆公司的几个厂区打转，还

每天跟踪厂区内货车并记录出入行踪。这

期间，他试图买通一个货车司机获知原料

储藏地，但被拒绝了。

张某无功而返。

1个月后，张某再一次来到桐乡。这

次，他应聘成为桐昆公司的员工。

张某进入一个厂区工作，但这个厂区

是生产纸筒的，他打听不到任何关于那款

化纤辅料的事情。于是，“上班”十来天后，

他不辞而别。

又是连续几日的蹲守，张某隐约发现

了存放辅料的厂区。这时，他向李某某提

了个要求：给他弄辆车，方便出行。李某某

“贡献”出了自己的车，张某找来老乡张某

丰，将车从河南开到了桐乡。

那天凌晨，张某穿上了桐昆公司的工

作服，这是他之前花100元钱买来的，还随

身携带了一个空矿泉水瓶，从厂区东边翻

墙而入。等到老陈开门出去上厕所时，他

溜进了车间。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太紧张了。”

张某一再强调，他什么东西也没拿走，“不

过，我转了一圈，知道了车间里的设备，也

知道了制作这款辅料需要添加的东西。”因

为意外碰上了回来的老陈，他慌忙原路折

返，翻墙出厂区上车离开。

在张某与李某某的微信记录里，许多

厂区照片及对话也印证了张某说的内容。

“后来我们再去厂区那边，就是想看看

情况。没想到被厂里的人发现了，民警也

来了。”张某说。

幕后推手

案情大致明了了，但是警方明确告知，

综合此事各种情节还够不上刑事立案标

准。案件移交到了市场监管局。张某与张

某丰也回了家。

桐乡市场监管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洲

泉分局与市局稽查大队一同参与办案。

执法人员辗转联系到了新材料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李某进，让他来桐乡配合调

查。李某进来了，但提出，张某是他公司的

工作人员，简某某是他公司的财务人员，

“但李某某并不是公司员工，只是帮忙搞搞

技术的”。同时，他明确说，张某的行为是

个人行为，“他来桐乡做什么，我事先一点

也不知道”。

要想查明案件，得先弄清楚李某某的

身份。稽查大队一中队长沈利平带着几名

队员前往河南洛阳。在当地相关部门配合

下，他们打通了简某某的电话，对方表示自

己已经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就挂了电

话。而李某某则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我

不在洛阳”，就再也不接电话。

沈利平他们找到了那家新材料公

司。大门紧闭，冷清得很，只有一个看门

大爷在。厂区里没有工作人员，机器设备

也不运转。他们又循着身份证上的住址

去找人，但也扑了空。商量之后，他们决

定第二天去当地工商局、人力社保局等部

门查查看。

在工商局，他们查到了一条重要信息，

工商登记档案里显示，财务负责人：李某

某！这直接推翻了李某进的说法。

第三日，沈利平他们决定再去公司看

看。这一次，他们居然迎面遇到了张某！

在执法人员的要求下，张某打开了公司办

公室的门。执法人员查看到了公司货物进

出单等资料，这些足以证明：除了张某、简

某某，李某某也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现场激辩

11月14日，在桐乡市市场监管局的

听证室里，李某进再次直面执法人员。早

些日子，他收到了桐乡寄来的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他不服，要求召开听证会。

李某进主要提出2点辩驳理由：“首

先，张某与李某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

公司行为；其次，公司从未从张、李两人处

得到过任何关于原料配方信息。公司也没

有生产该原料的设备，更没有销售过，并没

有给桐昆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不应当对我

们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第一点，黄征表示：“判断员工的

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不应仅看公司法定

代表人是否对其行为有明确授意或者知

晓，以及行为是否以公司的名义实施。而

应当综合公司对所属员工的监督管理职

责、行为与员工工作职责的关联性、行为可

能的获益归属以及行为实施的各种具体因

素综合分析进行认定。”在本案中，张某在公

司负有一定的管理职责，李某某是财务负责

人兼懂技术的人员，通过盗窃等不正当手段

获取原料配方与两人在公司履行的职责是

密切相关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公司能生产

这一原料。再者，从简某某为张某提供出差

费用，李某某为张某提供车辆等情节来看，

张某等人的行为也不是个人行为。因此，

张某等人的行为应当属职务行为。

针对第二点，黄征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

规定，以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

商业秘密是一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而

披露、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以盗窃等不

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是另一种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从危害后果来看，

张某已经看到了部分生产工艺、制作方法，

了解到了生产这一原料需添加的配方，也

拍摄到了部分生产设备，这些都是具有商

业价值的。

听证会即将结束，李某进最后陈述时

含着泪问：“能不能处罚得轻点？”

此案的最后处罚结果是：责令新材料

公司停止侵犯桐昆公司商业秘密的违法行

为，罚款20万元；对李某某和简某某拒绝、

阻碍侵犯商业秘密调查的行为，分别处以

罚款3000元。

李某某与张某的微信聊天截图

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

不漏网不降格 深挖彻查“保护伞”

凌晨2点，车间里闪进一条黑影
这背后竟是一出“谍战剧”


